
附件 1

2021 年度林业局部门绩效自评总报告

一、部门项目绩效目标情况

2021 年我部门主要任务是造林、绿化、公益林管护、天然

林保护和森林防火等工作。具体为： 1．完成天然林管护面积

23.3985 万亩。2．完成公益林管护面积 68.8394 万亩。3．完成

造林 0.8439 万亩，森林抚育 1.99 万亩； 4．完成完善退耕还

林 0.1 万亩，巩固了退耕还林成果。5．完成国有林停伐产量

272.25 立方米。6．完成场外造林清算任务 0.544 万亩。7．乡

村森林公园一个。8．森林药材种植 1.132 万亩。9.油茶造林

0.0798 万亩。10.低产低效林改造任务数 2.106 万亩。11.林场

保护森林资源、培育苗木、全年场外造林 1500 亩，森林抚育 5000

亩，幼林抚育 1000 亩。“四化”苗木育苗 30 万株。12、土地

整治 140 亩。达到保护全县生态安全绩效的目标。

二、单位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1、2021 年 9 月 6 日,对财政局下发的《弋阳县财政局关于

开展 2021 年预算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弋财监【2022】103

号文件）》进行了深入学习；

2、2021 年 9 月 7 日制定绩效评价方案；

3、2021 年 9 月 9 日通过查阅专项资金财务资料、数据填报、



收集相关评价数据，对数据进行甄别、汇总和分析；

4、2021 年 9 月 12 日绩效评价，编写绩效评价报告，

5、2021 年 9 月 15 日完成绩效评价工作，并将绩效评价报

告提交弋阳县财政局。

三、综合评价结论

我局全年执行数 3519.68 万元，自评得分 91.3 分。总体

情况良好。

四、绩效目标完成情况总体分析

2021 年我部门共完成天然林管护面积 23.3985 万亩，绩效目标

完成率 100%；

完成公益林管护面积 68.8394 万亩，绩效目标完成率 100%；

低产低效林改造其中营造乡土珍贵树种 0.216 万亩，补植改造

1.89 万亩，因项目还在实施，预计 2022 年年底完成验收与拔款，

所以 2021 年绩效目标完成率 0；省级油茶面积 0.0798 万亩，绩效

目标完成率 100%，深加工企业 4 个绩效目标完成率 100%；森林药材

1.132 万亩，绩效目标完成率 100%；乡村森林公园 1 个，绩效目标

完成率 100%；

完成生态公益林677440亩林木火灾保险，绩效目标完成率100%；

中央基建资金完成目标是完成人工造林 0.98 万亩，完成封山育

林 0.7 万亩，完成退化林修复 1.35 万亩。因为项目要求是 2021 年



12 月达到开工条件，在 2022 年底前保质保量完成建设任务，所以

2021 年底绩效目标完成率是 0。

弋阳信江生态林场国家储备林基地建设项目 2021 年开工，2022

年实施完成，因此 2021 年底绩效目标完成率是 0。

五、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改进措施

因有些项目需两年完工，而资金支付是完工后才下拔的，所以

2021 年的绩效目标率是 0。下一步我局将严格按照项目要求加强监

督管理，按时按质完成绩效目标。

六、绩效自评结果应用情况

绩效自评情况已公开



2021 年度林业局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2021年中央下达我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620.74万元，

其中：天然林管护提标 431.68 万元、天然商品林停伐补助 176.56

万元、完善退耕还林补助 12.5 万元。

生态公益林补助资金下达我县 1470.03 万元，其中中央补助资

金 557.23 万元，省级资金 912.8 万元。

省级林业专项资金下达我县 1685.6 万元，其中低产低效林改造

758.3 万元，省级油茶补助 15.96 万元，竹产业发展补助 334 万元，

森林药材 557.34 万元，森林景观利用补助 20 万元。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2021 年我局共完成公益林管护面积 68.8394 万亩，绩效目标完

成率 100%；乡村森林公园 1 个，绩效目标完成率 100%；森林药材

1.132 万亩，绩效目标完成率 100%；深加工企业 4 个绩效目标完成

率 100%；省级油茶面积 0.0798 万亩，绩效目标完成率 100%，低产

低效林改造其中营造乡土珍贵树种0.216万亩，补植改造1.89万亩，

因业务部门未验收尚未提供资料，绩效目标完成率 0。造林补助

0.3278 万亩，绩效目标完成率 39%。森林抚育面积 2.49 万亩，未验

收，绩效目标完成率 0。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面积 154 万亩，绩效目



标完成率 100%。森林四化建设 738.2 亩，森林乡村创建 8个，防火

带建设 249 亩，平安县奖补 1 个。因业务部门未验收尚未提供资料，

绩效目标完成率 0。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因有些项目需两年完工，而资金支付是完工后才下拔的，所以

2021 年的绩效目标率是 0。下一步我局将严格按照项目要求加强监

督管理，按时按质完成绩效目标。

四、绩效自评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自评情况已公开



附件 1

2021 年度弋阳县中央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

支出绩效自评表
专项资金名

称
中央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

设区市主管

部门
上饶市林业局

县级主管部

门
弋阳县林业局

资金使

用单位
弋阳县林业局

资金

执行

情况

年度预算数

（A）

全年执

行数

（B）

预算执行率

（B/A）

年度

资金

总

额：

620.74 620.74 100％

其

中：

中央

财政

资金

620.74 620.74 100％

省级

资金

其他

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完成

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1．完成完善退耕还林 0.1 万亩，巩固了退耕还林成果。

2．完成国有林停伐产量 272.25 立方米，完成比列 100%； 3．完成场外造林清算任务 0.544

万亩。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

际

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

和改进措施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天保工程区外国有天然商品林管护

面积（万亩）

5.1096 5.1096



天保工程区外集体和个人天然商品

林管护面积（万亩）
18.2889 18.2889

质量

指标

天然林资源森林蓄积量持续增长情

况
显著 显著

时效

指标

资金支付及时率 90% 90%

成本

指标

国有天然林管护补助标准（元/亩） 21.50 21.50

效益

指标

经济

效益

指标

当地林农增收（万元） 124.00 124.00

社会

效益

指标

国有、集体和个人天然林提供管护岗

位（人）
显著 显著

生态

效益

指标

集体和个人天然林生态效系统功能

改善可持续影响

明显提

高

明显提

高

可持

续

影响

指标

持续发挥生态作用显著 显著 显著

满意

度

指标

服务

对象

满意

度指

标

受益群众满意度 95% 95%

说明 请在此处简要说明中央巡视、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涉及的金额，如没有请填无。



注： 1.资金使用单位按项目绩效目标填报，主管部门汇总时按区域绩效目标填报。

2.其他资金包括与中央财政资金、省级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以及以前年度

的结转结余资金等。

3.全年执行数是指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支付到商品和劳务供应者或用款单位形成的实际支出。

4.定量指标。各级主管部门对资金使用单位填写的实际完成值汇总时，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对值按照资

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

5.定性指标。资金使用单位分别按照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填写实际完成值。各级主

管部门汇总时,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



附件 1

2021 年度弋阳县中央林业改革发展资金

支出绩效自评表
专项资金名称 中央林业改革发展资金

设区市主管部门 上饶市林业局

县级主管部门 弋阳县林业局
资金使用

单位
弋阳县林业局

资金执

行情况

年度预算数

（A）

全年执行

数

（B）

预算执行率

（B/A）

年度资

金总额：
1654.6 1165.24 70%

其中：中

央财政

资金

1654.6 1165.24 70%

省级资

金

其他资

金

年度总

体目标

完成情

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1．完成天然林管护面积 23.3985 万亩。

2．完成造林 0.8439 万亩，森林抚育 1.99 万亩； 3．完成公益林管护面积 68.8394 万亩。

一级指

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

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

和改进措施

产出

指标

数量指

标

天保工程区外国有天然商品林管护面积（万亩） 5.1096 5.1096

人工造林面积(万亩) 0.8439 0.3279
部份验收合

格

森林抚育面积(万亩) 1.99 0 未验收

天保工程区外集体和个人天然商品林管护面积

（万亩）
18.2889 18.2889

质量指

标

天然林资源森林蓄积量持续增长情况 显著 显著

造林完成面积合格率 ≥85% ≥85%



森林抚育质量合格率 ≥90% ≥90%

时效指

标

资金支付及时率 90% 90%

成本指

标

国有天然林管护补助标准（元/亩） 21.50 21.50

造林补助标准（元/亩） 500 500

森林抚育补助标准（元/亩） 100 100

效益

指标

经济效

益

指标

当地林农增收（万元） 325 325

社会效

益

指标

公益林、天然林提供管护岗位（人） 显著 显著

生态效

益

指标

公益林、造林抚育天然林生态效系统功能改善可

持续影响
明显提高 明显提高

可持续

影响指

标

可持续发挥生态作用显著 显著 显著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

象

满意度

指标

受益群众满意度 95% 95%

说明 请在此处简要说明中央巡视、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涉及的金额，如没有请填无。

注： 1.资金使用单位按项目绩效目标填报，主管部门汇总时按区域绩效目标填报。

2.其他资金包括与中央财政资金、省级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以及以前

年度的结转结余资金等。

3.全年执行数是指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支付到商品和劳务供应者或用款单位形成的实际支出。

4.定量指标。各级主管部门对资金使用单位填写的实际完成值汇总时，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对值按

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

5.定性指标。资金使用单位分别按照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填写实际完成值。各级

主管部门汇总时,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



附件 1

2021 年度弋阳县省级林业补助专项资金

支出绩效自评表
专项资金名称 省级林业补助专项资金

设区市主管部门 上饶市林业局

县级主管部门 弋阳县林业局
资金使用

单位
弋阳县林业局

资金

执行

情况

年度预算数

（A）

全年执行

数

（B）

预算执行率

（B/A）

年度资

金总额：
2730.25 1607.18 62.86%

其中：中

央财政

资金

省级资

金
2,730.25 1607.18 62.86%

其他资

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完成

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1．完成公益林管护面积 68.8394 万亩。

2．乡村森林公园一个。3．森林药材种植 1.132 万亩。4.油茶造林 0.0798 万亩。5.低产低效林改造任务

数 2.106 万亩

一级

指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

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

和改进措施

产出

指标

数量指

标

低产低效林改造面积（万亩） 2.106 0 未验收

森林药材种植面积（万亩） 1.132 1.132

质量指

标

任务完成合格率 0.90 0.90

时效指

标

资金支付及时率 90% 90%

成本指

标

补助标准（元/亩） 500.00 500.00



效益

指标

经济效

益

指标

当地林农增收（万元） 224.00 224.00

社会效

益

指标

带动就业率 0.03 0.03

生态效

益

指标

改善林分结构是否明显 是 是

可持续

影响指

标

持续发挥生态作用显著 显著 显著

满意

度

指标

服务对

象

满意度

指标

受益群众满意度 95% 95%

说明 请在此处简要说明中央巡视、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涉及的金额，如没有请填无。

注： 1.资金使用单位按项目绩效目标填报，主管部门汇总时按区域绩效目标填报。

2.其他资金包括与中央财政资金、省级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以及以前年

度的结转结余资金等。

3.全年执行数是指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支付到商品和劳务供应者或用款单位形成的实际支出。

4.定量指标。各级主管部门对资金使用单位填写的实际完成值汇总时，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对值按照

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

5.定性指标。资金使用单位分别按照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填写实际完成值。各级

主管部门汇总时,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



2021 年林业部门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根据赣财资环指【2020】39 号和饶财资环指【2021】12

号文，2021 年中央下达我县林业草原生态修复资金 620.74 万元，

其中：天然林管护提标 431.68 万元、天然商品林停伐补助

176.56 万元、完善退耕还林补助 12.5 万元。实施期一年，预算

安排、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县财政下拨及项目单位实际支出

均是 620.74 万元。

2．根据赣财资环指【2020】40 号和饶财资环指【2021】16

号文，林业改革发展资金 2021 年下达我县 1654.6 万元，其中：

森林抚育 249 万元，油茶造林 100 万元，林业有害生物防治 87.2

万元，天然林管护补助 342.12 万元，造林补助 319.05 万元。

实施期一年，预算安排 1654.6 万元，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县财政下拨 1165.24 万元，项目单位实际支出均是 1165.24 万

元。

3．根据赣财资环指【2020】38 号和饶财资环指【2021】15

号文省级林业专项资金下达我县 2730.25 万元，其中公益林

912.8 万，低产低效林改造 758.3 万元，省级油茶补助 15.96

万元，竹产业发展补助 334 万元，森林药材 557.34 万元，森林



景观利用补助 20 万元。森林乡村建设补助 40 万元，森林四化

建设 61.95 万元，森林防火补助 29.9 万元。实施期一年，预算

安排 2730.25 万元，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县财政下拨 1840.1

万元，项目单位实际支出均是 1840.1 万元。

（二）项目绩效目标

一、中央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项目绩效总目标和项

目年度绩效目标均为 1．完成完善退耕还林 0.1 万亩，巩固了退

耕还林成果。2．完成国有林停伐产量 272.25 立方米，完成比

列 100%。3．完成场外造林清算任务 0.544 万亩。

二、中央林业改革发展资金项目绩效总目标和项目年度绩

效目标均为 1．完成天然林管护面积 23.3985 万亩。2．完成造

林 0.8439 万亩，森林抚育 1.99 万亩。3．完成公益林管护面积

68.8394 万亩。项目目标完成情况目标完成比列 70%。

三、 省级林业补助专项资金项目绩效总目标和项目年度绩

效目标均为 1．乡村森林公园一个。2．森林药材种植 1.132 万

亩。3.油茶造林 0.0798 万亩。4.低产低效林改造任务数 2.106

万亩。5.林场保护森林资源、培育苗木、全年场外造林 1500 亩，

森林抚育 5000 亩，幼林抚育 1000 亩。“四化”苗木育苗 30 万

株。6、土地整治 140 亩。达到保护全县生态安全绩效的目标。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绩效评价目的：加强财政支出管理，强化支出责任，建立科学、

合理的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管理体系，促进公共财政阳光化，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绩效评价对象：本单位项目资金投入和工作效果。

绩效评价范围：林业部门全部二级项目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附表说明）、评价方

法、评价标准等

绩效评价原则：坚持科学规范，公正公开，分级分类和绩效

相关的原则。

评价方法：采用因素分析法，通过综合分析影响绩效目标实

现、实施效果的内外因素，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评价标准：根据绩效目标设定相关的指标值，从而确定评价

标准。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准备阶段：成立部门绩效评价小组，学习绩效评价的相关文

件和通知。组织实施：按照规定的工作程序开展绩效自评，

组织自评的合理性和真实性，根据评价结果撰写评价报告。

分析评价：充分应用评价结果，对项目进行整改或完善，为

以后年度的项目进行管理提供经验。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综合来说，评价结果良好，评分 91.3 分。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立项依据充分，符合法律法规、相关

政策。

（二）项目过程情况：资金到位率 100%，预算执行率 70.31%，

资金使用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

（三）项目产出情况：完成率 70.31%。

（四）项目效益情况：该项目实施产生了生态效益、可持续

影响。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业务人员绩效管理认识不足，积极性不高，造成财务人

员填报困难。

2.部分指标下达时间晚，造成年终资金结余，影响项目的

支付进度。

六、有关建议

无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